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簡上字第26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翁茂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王敘名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

2年7月6日112年度審簡字第1208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

號：111年度偵字第 38836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

合議庭認不應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式為第一審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翁茂華犯竊盜罪，共貳罪，各處拘役伍日，如易科罰金，均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捌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

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壹年。

未扣案之銀色腳踏車貳台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翁茂華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竊盜各別犯意，分別為下

列行為：

　㈠於民國111年10月8日下午1時30分許，在臺北市○○區○○

○路0段000號前，因見劉丸樺所有之銀色腳踏車1台停放在

該處無人看管，騎乘上開腳踏車離去得手。

　㈡於同年10月22日下午1時8分，在臺北市○○區○○○路0段0

00巷0弄00號前，見鍾冰心所有之銀色腳踏車1台停放在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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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看管，騎乘上開腳踏車離去得手。

二、案經劉丸樺、鍾冰心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報告臺

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查本案卷內認定被告翁茂華有罪部分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

據，除因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關於傳聞法則例

外規定者，本有證據能力外，其餘均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

人於本院審理時同意有證據能力，而本院審酌全案各項證據

作成或取得時之客觀環境條件，並無違法取證或欠缺憑信性

或關連性之情形，作為證據使用皆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應認均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認定事

實之憑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首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白不

諱，核與告訴人劉丸樺、鍾冰心於警詢指述情節一致，並有

攝得被告犯案經過之監視器錄影及翻拍畫面在卷可稽，應認

被告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資可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綜

此，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被告於本案所

犯2罪，犯意各別且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

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

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

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

文。查被告領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障礙等級為「中

度」等情，有該證明影本1紙（見原審卷第77頁至第78頁）

在卷可查。且經原審就被告精神狀況送請醫療財團法人徐元

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專科醫師實施精神鑑

定，鑑定結果略以：「翁員（即被告，下稱被告）之精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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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為『智能不足』，嚴重程度為中度至重度障礙。被告的

個人生活史即呈現自學齡時期的學習能力及生活功能不佳，

鑑定時亦呈現語言理解及表達能力明顯不佳，認知判斷能力

明顯不佳。被告雖表示騎走別人的腳踏車是『竊盜』，但難

以將此概念類推到自己未經同意騎走他人腳踏車的行為屬犯

法行為，足見其對違法性之辨識顯著減低，對客觀訊息判斷

與決策偏頗應為持續性地呈現障礙，故推定案發當時，被告

受到智能不足影響，較難考慮到規範、法律等規定，以及行

為後可能面臨的後果，因此對現實事物與法律規範的正確理

解與判斷能力下降，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顯著減低。」等語，亦有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見原審卷第1

03頁至第107頁）在卷可稽，堪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確因

心智缺陷處於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

低之狀態，爰就被告所犯本案2罪，均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

定，減輕其刑。

　㈢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所需，任意竊取他人財物，毫

不尊重他人財產權，破壞社會治安，所為實不足取，並考量

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兼衡被告身心狀況、智識程度及家庭經

濟狀況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危害等一切情

狀，分別量處如主文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又

被告於本件所犯2罪之刑，均無不得併合處罰之情形，本院

即衡諸罪名相同，犯罪時間甚密接，犯罪手法相同，暨考量

犯罪所生危害及造成被害人之損失等情，定其應執行刑如主

文所示，再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㈣又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被告於

84年間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本院以84年度易字第5634號判決判

處有期徒刑3月，諭知緩刑2年，緩刑期滿未經撤銷，該3月

有期徒刑視為未宣告，附此敘明），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存卷可查，考以被告精神狀況，因認本件係因係受

精神疾病影響而犯，且被告犯後坦承全部犯行，業如前述。

準此，本院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並後述監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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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之執行，當知所警惕，復參酌被告竊取物品之價值，認

本件所宣告之刑及定應執行刑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

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緩刑2年。

四、按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

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

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處分期間為5年以下，刑法第87

條第2項前段、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院審酌被告於11

0年間因相類竊盜案件經判決之案件已有數起，而111年間經

起訴相似手法接竊盜案件亦有多件，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參以上開鑑定報告結果亦載明：被告

多次相似的行為高達十多件，此不當行為模式若未做適當之

矯治，確實有相當程度再犯竊盜行為的危險性，建議以長時

間的行為治療，輔以精神復健治療來矯治不當的行為模式，

增進社會適應等語（見原審卷第107頁），足認其若未經治

療將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兼衡辯護人表示被告家屬

因家庭狀況難以配合定期帶被告去就醫治療，希望能以監護

方式令被告至適當醫療處所接受治療之意見，堪認依被告目

前家庭環境狀況恐難期待透過家庭支援或社區處遇獲得充分

行為約束。職是，本院認有對被告施以監護保安處分之必

要，爰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及第3項前段規定，併諭知被

告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如主文所示之期間，俾使被告持

續規則接受治療，防杜其再犯。

五、被告竊得之銀色腳踏車2台，均未據扣案且尚未賠償告訴人

等分文，自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

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六、撤銷原判決理由：

　㈠上訴意旨略以：請求就被告之刑宣告緩刑等語。而原審就被

告被訴部分予以論罪科刑，雖非無見。然：

　1.原審參考上開精神鑑定報告，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本案

被告各罪之刑。然該鑑定報告亦載明建議對被告以長時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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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治療之意見，被告亦有一再犯案之前科紀錄，業如前述，

加以被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陳稱被告家屬因均年邁，目前

已無力照顧被告等語，足認被告行為難以期待透過家庭支援

或社區處遇獲得充分約束，原審未及審酌而未宣告監護等保

安處分予以配套，亦未說明未予宣告之理由，即有未恰。

　2.本案既已對被告為監護宣告之保安處分，考量被告身心狀

況，認以強制性質之醫療代替自由刑，對確保被告不再犯案

之成效較大，從而原審未及審酌而未就本案被告所犯各罪之

刑及應執行刑宣告緩刑，亦有未恰。

　㈡原判決有上述違法不當之處，應由本院予以撤銷，並自為判

決如上述。又因本案對被告宣告拘束人身自由性質之監護處

分，應認本案已不宜簡易判決處刑，乃由本院合議庭就被告

全部被訴部分逕依通常程序審理後，自為第一審判決，附此

敘明。又本案屬地方法院合議庭所為之「第一審」判決，而

非「第二審」判決，即與同法第369條第2項所定自為「第一

審判決」之性質相同，縱原審簡易判決係由被告提起或為被

告之利益而提起上訴，仍無上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規定之

適用，附此敘明（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584號判決同

此見解）。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

條、第364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

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盈君提起公訴，檢察官葉芳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英花

　　　　　　　　　　　　　　　　　　　　法　官　賴鵬年

　　　　　　　　　　　　　　　　　　　　法　官　宋恩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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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鼎嵐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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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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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王敘名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2年7月6日112年度審簡字第1208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1年度偵字第 38836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認不應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式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翁茂華犯竊盜罪，共貳罪，各處拘役伍日，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捌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壹年。
未扣案之銀色腳踏車貳台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翁茂華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竊盜各別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1年10月8日下午1時30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因見劉丸樺所有之銀色腳踏車1台停放在該處無人看管，騎乘上開腳踏車離去得手。
　㈡於同年10月22日下午1時8分，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弄00號前，見鍾冰心所有之銀色腳踏車1台停放在該處無人看管，騎乘上開腳踏車離去得手。
二、案經劉丸樺、鍾冰心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查本案卷內認定被告翁茂華有罪部分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除因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關於傳聞法則例外規定者，本有證據能力外，其餘均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同意有證據能力，而本院審酌全案各項證據作成或取得時之客觀環境條件，並無違法取證或欠缺憑信性或關連性之情形，作為證據使用皆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應認均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認定事實之憑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首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白不諱，核與告訴人劉丸樺、鍾冰心於警詢指述情節一致，並有攝得被告犯案經過之監視器錄影及翻拍畫面在卷可稽，應認被告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資可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綜此，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被告於本案所犯2罪，犯意各別且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領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障礙等級為「中度」等情，有該證明影本1紙（見原審卷第77頁至第78頁）在卷可查。且經原審就被告精神狀況送請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專科醫師實施精神鑑定，鑑定結果略以：「翁員（即被告，下稱被告）之精神科診斷為『智能不足』，嚴重程度為中度至重度障礙。被告的個人生活史即呈現自學齡時期的學習能力及生活功能不佳，鑑定時亦呈現語言理解及表達能力明顯不佳，認知判斷能力明顯不佳。被告雖表示騎走別人的腳踏車是『竊盜』，但難以將此概念類推到自己未經同意騎走他人腳踏車的行為屬犯法行為，足見其對違法性之辨識顯著減低，對客觀訊息判斷與決策偏頗應為持續性地呈現障礙，故推定案發當時，被告受到智能不足影響，較難考慮到規範、法律等規定，以及行為後可能面臨的後果，因此對現實事物與法律規範的正確理解與判斷能力下降，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語，亦有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見原審卷第103頁至第107頁）在卷可稽，堪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確因心智缺陷處於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狀態，爰就被告所犯本案2罪，均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所需，任意竊取他人財物，毫不尊重他人財產權，破壞社會治安，所為實不足取，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兼衡被告身心狀況、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危害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又被告於本件所犯2罪之刑，均無不得併合處罰之情形，本院即衡諸罪名相同，犯罪時間甚密接，犯罪手法相同，暨考量犯罪所生危害及造成被害人之損失等情，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再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㈣又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被告於84年間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本院以84年度易字第563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諭知緩刑2年，緩刑期滿未經撤銷，該3月有期徒刑視為未宣告，附此敘明），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考以被告精神狀況，因認本件係因係受精神疾病影響而犯，且被告犯後坦承全部犯行，業如前述。準此，本院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並後述監護處分之執行，當知所警惕，復參酌被告竊取物品之價值，認本件所宣告之刑及定應執行刑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緩刑2年。
四、按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處分期間為5年以下，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院審酌被告於110年間因相類竊盜案件經判決之案件已有數起，而111年間經起訴相似手法接竊盜案件亦有多件，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參以上開鑑定報告結果亦載明：被告多次相似的行為高達十多件，此不當行為模式若未做適當之矯治，確實有相當程度再犯竊盜行為的危險性，建議以長時間的行為治療，輔以精神復健治療來矯治不當的行為模式，增進社會適應等語（見原審卷第107頁），足認其若未經治療將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兼衡辯護人表示被告家屬因家庭狀況難以配合定期帶被告去就醫治療，希望能以監護方式令被告至適當醫療處所接受治療之意見，堪認依被告目前家庭環境狀況恐難期待透過家庭支援或社區處遇獲得充分行為約束。職是，本院認有對被告施以監護保安處分之必要，爰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及第3項前段規定，併諭知被告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如主文所示之期間，俾使被告持續規則接受治療，防杜其再犯。
五、被告竊得之銀色腳踏車2台，均未據扣案且尚未賠償告訴人等分文，自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六、撤銷原判決理由：
　㈠上訴意旨略以：請求就被告之刑宣告緩刑等語。而原審就被告被訴部分予以論罪科刑，雖非無見。然：
　1.原審參考上開精神鑑定報告，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本案被告各罪之刑。然該鑑定報告亦載明建議對被告以長時間行為治療之意見，被告亦有一再犯案之前科紀錄，業如前述，加以被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陳稱被告家屬因均年邁，目前已無力照顧被告等語，足認被告行為難以期待透過家庭支援或社區處遇獲得充分約束，原審未及審酌而未宣告監護等保安處分予以配套，亦未說明未予宣告之理由，即有未恰。
　2.本案既已對被告為監護宣告之保安處分，考量被告身心狀況，認以強制性質之醫療代替自由刑，對確保被告不再犯案之成效較大，從而原審未及審酌而未就本案被告所犯各罪之刑及應執行刑宣告緩刑，亦有未恰。
　㈡原判決有上述違法不當之處，應由本院予以撤銷，並自為判決如上述。又因本案對被告宣告拘束人身自由性質之監護處分，應認本案已不宜簡易判決處刑，乃由本院合議庭就被告全部被訴部分逕依通常程序審理後，自為第一審判決，附此敘明。又本案屬地方法院合議庭所為之「第一審」判決，而非「第二審」判決，即與同法第369條第2項所定自為「第一審判決」之性質相同，縱原審簡易判決係由被告提起或為被告之利益而提起上訴，仍無上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584號判決同此見解）。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第364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盈君提起公訴，檢察官葉芳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英花
　　　　　　　　　　　　　　　　　　　　法　官　賴鵬年
　　　　　　　　　　　　　　　　　　　　法　官　宋恩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鼎嵐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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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王敘名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
2年7月6日112年度審簡字第1208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
號：111年度偵字第 38836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
合議庭認不應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式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翁茂華犯竊盜罪，共貳罪，各處拘役伍日，如易科罰金，均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捌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
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壹年。
未扣案之銀色腳踏車貳台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翁茂華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竊盜各別犯意，分別為下
    列行為：
　㈠於民國111年10月8日下午1時30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
    000號前，因見劉丸樺所有之銀色腳踏車1台停放在該處無人
    看管，騎乘上開腳踏車離去得手。
　㈡於同年10月22日下午1時8分，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
    弄00號前，見鍾冰心所有之銀色腳踏車1台停放在該處無人
    看管，騎乘上開腳踏車離去得手。
二、案經劉丸樺、鍾冰心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報告臺
    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查本案卷內認定被告翁茂華有罪部分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
    據，除因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關於傳聞法則例
    外規定者，本有證據能力外，其餘均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
    人於本院審理時同意有證據能力，而本院審酌全案各項證據
    作成或取得時之客觀環境條件，並無違法取證或欠缺憑信性
    或關連性之情形，作為證據使用皆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應認均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認定事
    實之憑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首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白不
    諱，核與告訴人劉丸樺、鍾冰心於警詢指述情節一致，並有
    攝得被告犯案經過之監視器錄影及翻拍畫面在卷可稽，應認
    被告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資可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綜
    此，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被告於本案所
    犯2罪，犯意各別且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
    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
    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
    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查被告領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障礙等級為「中度」
    等情，有該證明影本1紙（見原審卷第77頁至第78頁）在卷
    可查。且經原審就被告精神狀況送請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
    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專科醫師實施精神鑑定，
    鑑定結果略以：「翁員（即被告，下稱被告）之精神科診斷
    為『智能不足』，嚴重程度為中度至重度障礙。被告的個人生
    活史即呈現自學齡時期的學習能力及生活功能不佳，鑑定時
    亦呈現語言理解及表達能力明顯不佳，認知判斷能力明顯不
    佳。被告雖表示騎走別人的腳踏車是『竊盜』，但難以將此概
    念類推到自己未經同意騎走他人腳踏車的行為屬犯法行為，
    足見其對違法性之辨識顯著減低，對客觀訊息判斷與決策偏
    頗應為持續性地呈現障礙，故推定案發當時，被告受到智能
    不足影響，較難考慮到規範、法律等規定，以及行為後可能
    面臨的後果，因此對現實事物與法律規範的正確理解與判斷
    能力下降，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
    。」等語，亦有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見原審卷第103頁至第
    107頁）在卷可稽，堪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確因心智缺陷
    處於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狀態
    ，爰就被告所犯本案2罪，均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
    其刑。
　㈢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所需，任意竊取他人財物，毫
    不尊重他人財產權，破壞社會治安，所為實不足取，並考量
    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兼衡被告身心狀況、智識程度及家庭經
    濟狀況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危害等一切情
    狀，分別量處如主文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又
    被告於本件所犯2罪之刑，均無不得併合處罰之情形，本院
    即衡諸罪名相同，犯罪時間甚密接，犯罪手法相同，暨考量
    犯罪所生危害及造成被害人之損失等情，定其應執行刑如主
    文所示，再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㈣又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被告於8
    4年間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本院以84年度易字第5634號判決判
    處有期徒刑3月，諭知緩刑2年，緩刑期滿未經撤銷，該3月
    有期徒刑視為未宣告，附此敘明），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存卷可查，考以被告精神狀況，因認本件係因係受
    精神疾病影響而犯，且被告犯後坦承全部犯行，業如前述。
    準此，本院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並後述監護
    處分之執行，當知所警惕，復參酌被告竊取物品之價值，認
    本件所宣告之刑及定應執行刑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
    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緩刑2年。
四、按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
    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
    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處分期間為5年以下，刑法第87
    條第2項前段、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院審酌被告於11
    0年間因相類竊盜案件經判決之案件已有數起，而111年間經
    起訴相似手法接竊盜案件亦有多件，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參以上開鑑定報告結果亦載明：被告
    多次相似的行為高達十多件，此不當行為模式若未做適當之
    矯治，確實有相當程度再犯竊盜行為的危險性，建議以長時
    間的行為治療，輔以精神復健治療來矯治不當的行為模式，
    增進社會適應等語（見原審卷第107頁），足認其若未經治
    療將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兼衡辯護人表示被告家屬
    因家庭狀況難以配合定期帶被告去就醫治療，希望能以監護
    方式令被告至適當醫療處所接受治療之意見，堪認依被告目
    前家庭環境狀況恐難期待透過家庭支援或社區處遇獲得充分
    行為約束。職是，本院認有對被告施以監護保安處分之必要
    ，爰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及第3項前段規定，併諭知被告
    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如主文所示之期間，俾使被告持續
    規則接受治療，防杜其再犯。
五、被告竊得之銀色腳踏車2台，均未據扣案且尚未賠償告訴人
    等分文，自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
    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六、撤銷原判決理由：
　㈠上訴意旨略以：請求就被告之刑宣告緩刑等語。而原審就被
    告被訴部分予以論罪科刑，雖非無見。然：
　1.原審參考上開精神鑑定報告，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本案
    被告各罪之刑。然該鑑定報告亦載明建議對被告以長時間行
    為治療之意見，被告亦有一再犯案之前科紀錄，業如前述，
    加以被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陳稱被告家屬因均年邁，目前
    已無力照顧被告等語，足認被告行為難以期待透過家庭支援
    或社區處遇獲得充分約束，原審未及審酌而未宣告監護等保
    安處分予以配套，亦未說明未予宣告之理由，即有未恰。
　2.本案既已對被告為監護宣告之保安處分，考量被告身心狀況
    ，認以強制性質之醫療代替自由刑，對確保被告不再犯案之
    成效較大，從而原審未及審酌而未就本案被告所犯各罪之刑
    及應執行刑宣告緩刑，亦有未恰。
　㈡原判決有上述違法不當之處，應由本院予以撤銷，並自為判
    決如上述。又因本案對被告宣告拘束人身自由性質之監護處
    分，應認本案已不宜簡易判決處刑，乃由本院合議庭就被告
    全部被訴部分逕依通常程序審理後，自為第一審判決，附此
    敘明。又本案屬地方法院合議庭所為之「第一審」判決，而
    非「第二審」判決，即與同法第369條第2項所定自為「第一
    審判決」之性質相同，縱原審簡易判決係由被告提起或為被
    告之利益而提起上訴，仍無上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規定之
    適用，附此敘明（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584號判決同
    此見解）。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
、第364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盈君提起公訴，檢察官葉芳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英花
　　　　　　　　　　　　　　　　　　　　法　官　賴鵬年
　　　　　　　　　　　　　　　　　　　　法　官　宋恩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鼎嵐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簡上字第26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翁茂華





選任辯護人  王敘名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2年7月6日112年度審簡字第1208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1年度偵字第 38836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認不應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式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翁茂華犯竊盜罪，共貳罪，各處拘役伍日，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捌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壹年。
未扣案之銀色腳踏車貳台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翁茂華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竊盜各別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1年10月8日下午1時30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因見劉丸樺所有之銀色腳踏車1台停放在該處無人看管，騎乘上開腳踏車離去得手。
　㈡於同年10月22日下午1時8分，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弄00號前，見鍾冰心所有之銀色腳踏車1台停放在該處無人看管，騎乘上開腳踏車離去得手。
二、案經劉丸樺、鍾冰心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查本案卷內認定被告翁茂華有罪部分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除因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關於傳聞法則例外規定者，本有證據能力外，其餘均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同意有證據能力，而本院審酌全案各項證據作成或取得時之客觀環境條件，並無違法取證或欠缺憑信性或關連性之情形，作為證據使用皆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應認均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認定事實之憑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首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白不諱，核與告訴人劉丸樺、鍾冰心於警詢指述情節一致，並有攝得被告犯案經過之監視器錄影及翻拍畫面在卷可稽，應認被告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資可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綜此，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被告於本案所犯2罪，犯意各別且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領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障礙等級為「中度」等情，有該證明影本1紙（見原審卷第77頁至第78頁）在卷可查。且經原審就被告精神狀況送請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精神科專科醫師實施精神鑑定，鑑定結果略以：「翁員（即被告，下稱被告）之精神科診斷為『智能不足』，嚴重程度為中度至重度障礙。被告的個人生活史即呈現自學齡時期的學習能力及生活功能不佳，鑑定時亦呈現語言理解及表達能力明顯不佳，認知判斷能力明顯不佳。被告雖表示騎走別人的腳踏車是『竊盜』，但難以將此概念類推到自己未經同意騎走他人腳踏車的行為屬犯法行為，足見其對違法性之辨識顯著減低，對客觀訊息判斷與決策偏頗應為持續性地呈現障礙，故推定案發當時，被告受到智能不足影響，較難考慮到規範、法律等規定，以及行為後可能面臨的後果，因此對現實事物與法律規範的正確理解與判斷能力下降，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語，亦有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見原審卷第103頁至第107頁）在卷可稽，堪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確因心智缺陷處於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狀態，爰就被告所犯本案2罪，均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所需，任意竊取他人財物，毫不尊重他人財產權，破壞社會治安，所為實不足取，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兼衡被告身心狀況、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危害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又被告於本件所犯2罪之刑，均無不得併合處罰之情形，本院即衡諸罪名相同，犯罪時間甚密接，犯罪手法相同，暨考量犯罪所生危害及造成被害人之損失等情，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再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㈣又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被告於84年間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本院以84年度易字第563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諭知緩刑2年，緩刑期滿未經撤銷，該3月有期徒刑視為未宣告，附此敘明），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考以被告精神狀況，因認本件係因係受精神疾病影響而犯，且被告犯後坦承全部犯行，業如前述。準此，本院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並後述監護處分之執行，當知所警惕，復參酌被告竊取物品之價值，認本件所宣告之刑及定應執行刑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緩刑2年。
四、按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處分期間為5年以下，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院審酌被告於110年間因相類竊盜案件經判決之案件已有數起，而111年間經起訴相似手法接竊盜案件亦有多件，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參以上開鑑定報告結果亦載明：被告多次相似的行為高達十多件，此不當行為模式若未做適當之矯治，確實有相當程度再犯竊盜行為的危險性，建議以長時間的行為治療，輔以精神復健治療來矯治不當的行為模式，增進社會適應等語（見原審卷第107頁），足認其若未經治療將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兼衡辯護人表示被告家屬因家庭狀況難以配合定期帶被告去就醫治療，希望能以監護方式令被告至適當醫療處所接受治療之意見，堪認依被告目前家庭環境狀況恐難期待透過家庭支援或社區處遇獲得充分行為約束。職是，本院認有對被告施以監護保安處分之必要，爰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及第3項前段規定，併諭知被告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如主文所示之期間，俾使被告持續規則接受治療，防杜其再犯。
五、被告竊得之銀色腳踏車2台，均未據扣案且尚未賠償告訴人等分文，自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六、撤銷原判決理由：
　㈠上訴意旨略以：請求就被告之刑宣告緩刑等語。而原審就被告被訴部分予以論罪科刑，雖非無見。然：
　1.原審參考上開精神鑑定報告，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本案被告各罪之刑。然該鑑定報告亦載明建議對被告以長時間行為治療之意見，被告亦有一再犯案之前科紀錄，業如前述，加以被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陳稱被告家屬因均年邁，目前已無力照顧被告等語，足認被告行為難以期待透過家庭支援或社區處遇獲得充分約束，原審未及審酌而未宣告監護等保安處分予以配套，亦未說明未予宣告之理由，即有未恰。
　2.本案既已對被告為監護宣告之保安處分，考量被告身心狀況，認以強制性質之醫療代替自由刑，對確保被告不再犯案之成效較大，從而原審未及審酌而未就本案被告所犯各罪之刑及應執行刑宣告緩刑，亦有未恰。
　㈡原判決有上述違法不當之處，應由本院予以撤銷，並自為判決如上述。又因本案對被告宣告拘束人身自由性質之監護處分，應認本案已不宜簡易判決處刑，乃由本院合議庭就被告全部被訴部分逕依通常程序審理後，自為第一審判決，附此敘明。又本案屬地方法院合議庭所為之「第一審」判決，而非「第二審」判決，即與同法第369條第2項所定自為「第一審判決」之性質相同，縱原審簡易判決係由被告提起或為被告之利益而提起上訴，仍無上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584號判決同此見解）。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第364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盈君提起公訴，檢察官葉芳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英花
　　　　　　　　　　　　　　　　　　　　法　官　賴鵬年
　　　　　　　　　　　　　　　　　　　　法　官　宋恩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鼎嵐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